非传统水源利用率计算书
一、计算依据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24 第 7.2.13 条：
1. 绿化灌溉、车库及道路冲洗、洗车用水采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 40%，得 3 分；不低于 60%，得 5 分；
2. 冲厕采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 30%，得 3 分；不低于 50%，得 5 分；
3. 冷却水补水采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不低于 20%，得 3 分；不低于 40%，得 5 分。
二、分项计算结果
1. 绿化 / 冲洗 / 洗车用水（满分 5 分）
· 该类总用水量：240m³/ 年
· 非传统水源用量：240m³/ 年
· 占比：240/240=100%≥60%，得 5 分
2. 冲厕用水（满分 5 分）
· 冲厕总用水量：80m³/ 年
· 非传统水源用量：44m³/ 年
· 占比：44/80=55%≥50%，得 5 分
3. 冷却水补水（满分 5 分）
· 冷却水总补水量：100m³/ 年
· 非传统水源用量：45m³/ 年
· 占比：45/100=45%≥40%，得 5 分
4. 综合得分
5+5+5 = 15 分（满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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